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產品名稱 產品品項: □包裝水 □盛裝水 □其它食品 

產品重量 
□製造日期

□有效日期     年   月    日 
包裝方式 □完整 □散裝

檢驗項目 

食品微生物檢驗:□李斯特菌3200元□金黃色葡萄球菌2600元□沙門氏桿菌1600元 

□腸桿菌科2000元□食品中生菌數1200元□食品中大腸桿菌1300元

□食品中大腸桿菌群1200元 □其他微生物:_______________

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用水:□重金屬(砷、鉛、汞、鎘)3000元□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

用水中溴酸鹽2600元□大腸桿菌群1900元□綠膿桿菌1900元□糞便性鏈球菌1900元 

食品中添加物檢驗：□防腐劑(酸類3項)3100元□甜味劑(4項)3500元□保色劑(亞硝

酸鹽)2600元□保色劑(魚肉中一氧化碳)6700元□其他添加物:_______________ 

□其他檢驗項目:

檢驗費用 新台幣  萬   仟 佰元整
※注意事項：

一、 食品送驗劑量：1.錠狀、膠囊狀30粒以上;2.粉末狀30公克以上;3.液狀200C.C.以上;4.固狀

200g以上;5.茶包類:20包以上。 

二、 經開封之完整包裝產品、檢驗項目無法規標準者不予受理。 

三、 受理微生物檢驗時間為週一至週四，連續假日前一天不收件。 

四、 食品受理檢驗後約需7至20個工作天。 

五、 收費請參考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衛生檢驗規費收費基準表。

六、 本局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之檢驗方法執行檢驗。

七、 報告數據僅對樣品本身負責，且不得摘錄於廣告、出版物等商業宣導推銷之用。

廠商名稱 送驗人簽章 

檢附文件 □公司或商號申請:商業登記影本 □個人申請:身分證影本

地     址
高雄市    區 路(街)    段 巷 弄     號  樓            

電話：

檢驗報告送達方式：□平信寄送 □掛號寄送(需自付郵資) □自取 □其他 

檢驗用途: □業者自主管理 □民眾產品疑慮 □其它: 

登錄確認(申請書編號):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員： 

111年5月6日修正

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食品委託檢驗申請書 


